桂平市人民医院

关于总院食堂工作人员的劳务派遣服务采购评审标准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分细则
	分值

	1
	价格分
	供应商的服务费收取标准=（应发工资+公司负责部分的五险费用）*11%的，得10分；以上述计算方式作为基础，供应商服务费收费标准高于11%的则不得分且报价无效，供应商服务费收费标准从11%每下浮0.5%的，得5分，本项最高得40分

未提供报价或其他不得分。
	40分

	2
	劳务服务方案分
	一档（10分）：服务方案简单，进度计划相对合理、管理控制措施针对性一般、项目人员配置等内容基本满足要求。
二档（15分）：服务方案可行，进度计划合理、管理控制措施较好、有针对性，项目人员配置、应急预案等内容满足项目要求。
三档（20分）：服务方案合理细致、可行，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内容，科学详细的进度安排；有完善、严格规范的服务过程管理与质量控制、进度控制、风险管理、应急预案及保密措施等方案；满足项目人员配置要求，且分工明确合理等。

未提或其他不得分。
	20分

	3
	规章制度、
管理措施分
	一档（7分）：企业规章制度科学合理，管理措施完善，基本满足采购需求；
二档（14分）：满足一档的基础上，企业规章制度详细且全面，管理措施完善，对劳务派遣等管理有针对性的。

未提或其他不得分。
	14分

	4
	售后服务方案分
	一档（10分）：响应情况、劳务人员的补充及退回方案的完善度、管理人员配备、承诺解决管理问题时间为接到采购人通知起12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，不超过7个工作日处理问题。
二档（15分）：响应情况、劳务人员的补充及退回方案的完善度、方案的完善度、管理人员配备、管理响应及解决问题的时效、承诺解决管理问题时间为接到采购人通知起10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，3-5个工作日处理问题。
三档（20分）：响应情况、劳务人员的补充及退回方案的完善度、方案的完善度、管理人员配备、管理响应及解决问题的时效、管理团队质量、承诺解决管理问题时间为接到采购人通知起8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，3天以内处理问题。

未提或其他不得分。
	20分

	5
	业绩分
	供应商自2020年1月1日以来类似项目成功案例（类似项目指人力资源或劳务服务项目，以有效的合同或协议或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复印件为准，原件备查）。每有一份得3分,满分6分。

未提或其他不得分。
	6分




